滕州五中

落实“一校一策”优化校园周边安全环境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净化校园周边环境，为深刻汲取近期发生的涉校涉生事故教训，全面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有关批示指示和部署要 求，进一步加强全市校园周边安全环境治理，改善学校周边交通安全运行环境，保障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和道路畅通，根据 《山东省教育厅等 16 部门关于印发<全面加强学校及周边安全 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鲁教安字〔2024〕8 号）》有关要求，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强化校园安全防范工作薄弱环节为核心，以狠抓校园周边环境治理为重点，以推进“平安校园”建设为载体，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多管齐下、综合施策”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维护校园安全工作的长效机制，为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和广大学生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二、工作目标

加强学校周边治安管理，严厉打击侵害学校和师生合法权益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学校周边社会治安秩序良好；整治学校周边交通秩序，强化校车监管，完善学校周边道路交通警示标志，确保学校周边交通秩序良好；加强学校周边营业场所的监管，坚决取缔学校周边违法违规经营的网吧和文化娱乐场所，整顿清理违规经营的游摊小贩，使校园周边环境明显得到改善；加强学校内部安全管理，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确保学校安全稳定。

三、工作重点

（一）全面整治治安秩序。认真排查学校周边治安隐患和涉及学校的违法犯罪线索，依法严厉打击盗窃、敲诈勒索、抢劫师生财物和侵害师生人身权利等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联合官桥镇派出所和张汪镇交警队，加强学校周边治安巡逻和管控，及时消除治安隐患，保证学校周边治安秩序良好。

（二）全面整治周边环境，规范道路交通秩序。加强对学校周边经营活动的监管，认真整治校园周边无证经营和占道经营的摊点；按规定科学合理设置拒马、隔离墩硬质防冲撞设施；学校门前设置缓冲区，设置家长等待区；门口显著位置设置机动车限速标志、注意儿童标志及“学校区域”等辅助标志； 设置了减速震荡标线、人行横道；学校门口设置停靠车道，非机动车停车区，引导车辆即停即走、有序停放；我校为寄宿制高中，学生两周集中放学一次，放学期间联合官桥镇派出所和张汪镇交警队实行临时交通管制，为自行回家学生和定制公交畅通道路，保障安全；
（三）落实“1+2+N”护学岗机制，建立民辅警、学校安保人员、教职 员工和群防群治力量共同参与的“护学岗”队伍，加强学生上 放学时段校门口及周边秩序维护；周边交通状况复杂的校门口及周边重点路段，安排教职工协同公安交警组织交通疏导，引导接送学生车辆即停即走。针对开学日、放假日等重要时段 和校园周边平时易堵路段，及时发布提醒并加强疏导。学校 “因校制宜”错时上放学时间安排，学生随到随进；鼓励支持学生人数较多的学校错峰安排不同年级学生上放学时间，防止 集中拥堵；学生上放学时段，学校组织安全管理人员、值班安 全教师和保安员，携带钢叉、橡胶警棍等安全防卫器械，在校在校门口周边进行警戒守护，与公安机关“执勤力量”快速引导学生入校和家长离开，避免学生及家长在学校门口及附近区域长时间逗留和聚集。
（四）强化校内交通安全秩序管理。学校要严格校内车辆管理，采取了人车分离、人车分流等措施，防止校内人车交叉混行。将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倡导文明绿色出行等内容纳入学校德育和安全教育课程。通过国旗下讲话、班会课、“1530”安全教育等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提高了学生交通法规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五）加强对家长交通出行引导，落实家校共育。学校要通过家校微信群等形式，引导家长提高社会公德 意识，自觉带头安全文明出行、绿色低碳出行；当好学生榜样表率，以身作则遵守交通规则，不乱停乱放车辆，自觉维护交 通秩序；落实家校共育，教育子女遵守交通法规，并履行交通安全监护责任。
四、组织机构

为扎实有效开展校园安全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成立校园安全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陈强    李瑞平

副组长：赵曰敏  李新军  周后勤   常福聚 张令峰

成  员：张茂峰  张令堂  李成东 耿  哲   赵守夏  王华伟 李维彦  赵永刚 刘宏伟    时均河    谢磊  闫帅池 李中宝 马运法
五、职责分工

（一）安全办：负责协调各处室做好校园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定期向教体局汇报治理情况，确保校园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顺利开展；负责抓好校园内部安全管理，加强学生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提高学生应对突发事件和防范不法侵害的能力；建立台账，做好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档案资料收集整理工作。

（二）教务处信息科：负责协调新闻单位，及时宣传校园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相关政策，积极营造全社会齐抓共管、共同关注的校园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良好氛围；加大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开展情况宣传力度，对严重破坏、影响校园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违法犯罪典型案件进行报道。

（三）安全办、总务处：配合有关部门负责校园周边营业场所的监督管理，坚决取缔校园周边200米以内的娱乐场所及无证照经营摊点，坚决取缔黑网吧；（四）安全办：负责联系法制副校长，深入开展“法律进校园”活动，配合教育部门做好师生法制宣传教育和普法教育工作，为维护师生合法权益提供法律服务；积极开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协助做好有劣迹青少年的帮教和学校及周边地区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夯实工作责任。加强校园安全，营造良好校园周边环境，保证良好的教育教学秩序，是学校相关部门的重要工作职责。定期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校园安全及周边环境治理工作，确保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切实把校园安全及周边环境治理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依法履行行业监管职责，进一步细化方案，分解任务，责任到人，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二）密切配合，严格排查整治。各各有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按照“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排查原则，分行业、分领域对本行业、本辖区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建立隐患排查整治台账，

（三）严格督查，确保工作实效。学校严格按照督查考核办法，对校园安全及周边环境治理工作落实情况进行定期督导检查，重点对各镇办和有关职能部门对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治理的常态性、长效性进行督查考核，对责任不到位，工作不落实，配合不得力，造成校园安全事故的，学校安全领导小组将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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